
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

結算服務費收費標準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 正 條 文 現  行  條 文 說 明 

第四條  結算會員從事期

貨交易之結算交割業

務，除另有規定外，應

依下列規定繳納結算手

續費： 

一、費率： 

(一)~(六)….(略) 

(七)東京證券交易所

股價指數期貨契

約、美國道瓊工

業平均股價指數

期貨契約、美國

S&P500 股價指

數期貨契約、美

國那斯達克 100

股價指數期貨契

約、英國富時

100 指數期貨契

約及美國費城半

導體股價指數期

貨契約，每一契

約買賣雙方各繳

納新臺幣參點貳

元整。 

(以下略) 

第四條  結算會員從事期

貨交易之結算交割業

務，除另有規定外，應

依下列規定繳納結算手

續費： 

一、費率： 

(一)~(六)….(略) 

(七)東京證券交易所

股價指數期貨契

約、美國道瓊工

業平均股價指數

期貨契約、美國

S&P500 股價指

數期貨契約、美

國那斯達克 100

股價指數期貨契

約及英國富時

100 指數期貨契

約，每一契約買

賣雙方各繳納新

臺幣參點貳元

整。 

(以下略) 

配合本公司上市美國費城

半導體期貨契約，爰修正

第一款第七目。 

第五條 結算會員從事期

貨交易之結算交割業

務，除另有規定外，應

依下列規定繳納交割手

續費： 

一、費率： 

(一) ~(六)….(略)  

(七) 東京證券交易所

股價指數期貨契

約、美國道瓊工

業平均股價指數

第五條  結算會員從事期

貨交易之結算交割業

務，除另有規定外，應

依下列規定繳納交割手

續費： 

一、費率： 

(一) ~(六)….(略)  

(七) 東京證券交易所

股價指數期貨契

約、美國道瓊工

業平均股價指數

配合本公司上市美國費城

半導體期貨契約，爰修正

第一款第七目。 



修 正 條 文 現  行  條 文 說 明 

期貨契約、美國

S&P500 股價指

數期貨契約、美

國那斯達克 100

股價指數期貨契

約、英國富時

100 指數期貨契

約及美國費城半

導體股價指數期

貨契約，每一契

約買賣雙方各繳

納新臺幣參點貳

元整。 

(以下略) 

期貨契約、美國

S&P500 股價指

數期貨契約、美

國那斯達克 100

股價指數期貨契

約及英國富時

100 指數期貨契

約，每一契約買

賣雙方各繳納新

臺幣參點貳元

整。 

(以下略) 




